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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政局　副局長

張少卿　小姐：

費　解

根據 5 月 9 日市建局董事　劉炳章先生向傳媒宣稱(見附件 1), 因財政問題,
市建局需選擇有利可圖的項目優先發展, 更強調不會遵守承諾, 將必須優先發展的 25
個項目次序推翻。

深感奇怪, 根據過往各項資料顯示(見附件 2), 最有可能為市建局賺到盈利的
官塘項目, 訊息披露, 道出因㆒些難以向外解釋的部門行政問題, 導致市建局由成局至
今難以將官塘藍圖規劃出給城規會審批。㆒個對社會整體利益均有利的重建項目, 如果
真是如較早前本會給政務司　司長信㆗的問題拖累(見附件 3), 是否已損害了全港利
益？

本會㆒直以政府及專業㆟士發表的資料, 經分析才集成以㆖資料文件, 以資
料及劉董事的訊息, 不論是以㆟或賺錢為目標, 官塘應是最佳目標物, 但市建局㆒再強
調在規劃㆖出現障礙, 短期內難以規劃成事。是甚麼原因令㆒個對整體社會均受益的重
建項目受到拖垮？ 以㆘問題敬請賜覆為盼：

1. 政府及市建局以往發出的文件及口頭諾言, 是不是對㆟民的承諾？
2. 市建局是否可以無須遵守及單方面推翻以往的諾言？
3. 請問是甚麼原因令官塘重建項目至今仍不能作出規劃藍圖送交城規會審
批？

副本交：政務司　司長 曾蔭權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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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重建舊區(觀塘)居民協會

對加速舊區－觀塘市中心重建及有關方面的一些見解

意見撮要 參考資料 日期 附件

- 市建局應守諾“優先

重建土發公司尚未完成之 25

   項目”

：市區重建策略

：前規劃地政局

  副局長致本會

  信件

11/2001

6/3/2001

A1

A2

- 舊區重建的整體經濟效益. ：成報社評

：經濟日報評論

：市建局主席劉華森

先生評論

2/2/1998

29/3/2002

29/4/2002

A3

A4

- 市建局收購價合理, 但並非比私人

發展商價高：(例)

：經濟日報 29/3/2002

28/1/2002

A5

A6

- 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 - 籌劃”擾

攘”已久

：土發委托顧問公司的

可行報告

：李華明議員工作報告

：土發新聞稿

：土發調查報告

19/1/1990

1995年

25/1/1996

7/12/1997

B1

B2

B3

B4

- 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 - 大規模,

配合政府的市區重建策略

：香港市區重建＜規劃

環境地政科＞

6/1996 B5(a)

&(b)

- 地產商對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感

興趣

：經濟日報 15/4/2000 B6

- 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的逼切性及

可行性 - 本會所作的調查研究

：本會改市建局信件 13/6/2001 B7



- 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 - 經濟效益

的估計

--學者對市區重建的意見

--市中心現有總面面積約 1,141,000 平

方呎

--市中心可重建總樓面面積約 6,000,000

平方呎

--近期附近地段官地拍賣資料

：經濟日報

：土發顧問報告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

2/2/1998

1/1990

25/4/2000

12/2001

4/2002

B8

B1, B9

B10

B11

- 市建局董事：可能需要優先重建賺

錢項目 ：經濟日報 9/5/2002 B12

本會深信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為一個有商業價值的項目.

本區坊眾一向支持〝七年樓齡〞為合理的收購價；並希望能夠儘早落實重建觀

塘市中心. 而市建局亦可藉著此計劃, 儘快賺到〝第一桶金〞, 從而加速推動往後的其他

重建工作, 使各方面都會因舊區重建而得益。

㆓○○㆓年五月





重建目標區重建目標區重建目標區重建目標區 11 為更妥善㆞進行重整和重新規劃工作，政府已劃定 9 個面

積頗大的重建目標區，當㆗包括：

(a) 觀塘；

(b) 馬頭角；

(c) 西營盤；

(d) 深水 ；

(e) 大角咀；

(f) 荃灣；

(g) 灣仔；

(h) 油麻㆞；以及

(i) 油塘。

重建重建重建重建 12 政府已把 200個新項目和 25個土發公司尚未完成的項目納

入重建計劃之內，這 225個重建項目共涉及面積達67公頃。

估計這些項目範圍內涉及 32 000 個住宅單位和 126 000名

居民。

13 在這 225個項目㆗，土發公司尚未完成的 25個項目應獲得

優先處理，因為這些項目範圍內的居民已等候重建多時。市

建局在決定個別重建項目的優先次序時，應考慮㆘列因素：

(a) 建議重建項目範圍是否殘破失修，急須重建；

(b) 有關樓宇是否缺乏基本 生設施，或是否有火警的潛

在危險；

(c) 在建議重建項目範圍內，居民的居住情況是否令

㆟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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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市區重建：

建議發放予住宅物業主的

 自置居所津貼／補助津貼

貴會於 2001 年 3月 5日來信收悉。

在貴會於 2001 年 3月 4日所舉辦的居民大會㆖，有居民提出數項意見。就

有關意見，本㆟現回覆如㆘：

(a) 市區重建計劃

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 將會負責推行為期 20 年的市區重建計劃，當㆗包括

200 個市區重建項目及 25 個土㆞發展公司 (土發公司) 尚未完成的項目。

25 個土發公司尚未完成的項目將會獲得優先處理。我們預計 225 個項目將

於 20 年內完成，並預計在重建計劃的第 15 或 16年，所有項目均會展開。

規劃㆞政局

香港花園道美利大廈

PLANNING and LANDS BUREAU
MURRAY BUILDING, GARDEN ROAD,

HONG KONG



(b) 搬遷津貼

市建局的收購物業政策，將在市建局成立後，由其董事會制定。然而，我們

會向市建局建議，搬遷津貼的款額應不少於在荃灣重建項目㆗向業主發放的

款額。就貴會建議搬遷津貼的計算基準反映小型裝修及維修的開支，我們會

把有關建議轉交未來的市建局，以供考慮。

(c) 收購物業條款

根據政府修訂自置局所津貼的計算基準的建議，重置單位的樓齡會由約 10

年改為約 7 年。我們會建議市建局向業主提供較優厚的收購條款。然而，

實際的收購條款須待市建局董事會制定。

(d) 居者有其屋計劃／自置居所貸款計劃

有居民建議放寬受市建局重建項目影響的租戶，在申請㆖述計劃時的入息及

資產審查；我們願意與房屋委員會及房屋局切實商討有關建議。

此致

關注重建舊區 (觀塘) 居民協會

規劃㆞政局局長

(　　　　　　　　代行)

2001 年 3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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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發展公司新任主席呼籲政府

   盡快落實市區重建諮詢文件

土㆞發展公司新任主席劉華森先生今日(星期㆕)呼籲政府盡快就市區重建諮

詢文件㆗提出的建議作出決定。

劉先生認為，諮詢文件內的建議，尤其是土㆞發展公司可獲得優惠㆞價批出

的土㆞安置用途，如果獲得批准，將可加快市區重建。

劉先生說：「公司㆒向都積極爭取安置土㆞。本㆟深信，這對解決公司安置受

重建影響的居民這個最大困難，將大有裨益。」

劉先生同時簡述多項土㆞發展公司規劃㆗的項目，包括灣仔道/太原街計劃。

他透露公司共收到七份標書，短期內會作出決定。

劉先生認為灣仔既屬舊區，多個㆞點環境惡劣，亟需重建。

這項重建計劃包括取替現有的街市，並考慮採取改善交通流量及街邊小販問

題，俾能進㆒步改善環境。

有關河內道重建計劃，劉先生表示該公司希望可於年初完成有關業主參予計

劃的細則。業主可以其物業投資作重建發展，或者另加資金，參予重建。

劉先生說土㆞發展公司極為希望可以進行觀塘市㆗心計劃。該計劃可分期進

行，完成後區內環境當會大大改善。他促請有關方面盡快為此作出決定。

他表示土㆞發展公司現正積極考慮分別位於港九多區的九個項目，㆞點包括

㆖環、旺角、筲箕灣及大角咀。

..../2



另有兩項位於油麻㆞及紅磡的連繫㆞盤計劃，亦在研究㆗。此種發展形式是

將㆒項重建計劃的利潤，用之於另㆒項虧本的計劃。

劉先生回應房屋協會的要求時表示，該公司會為堅尼㆞城及荃灣七街兩項重

建計劃進行重建研究。

「土㆞發展公司亦認為這兩個㆞區均需要進行重建，」劉先生說。

劉先生並透露土㆞發展公司承諾撥出六千五百萬元予政務總署，以協助解決

“籠民”問題。該公司會在深水 順寧道建㆒幢宿舍。

他並表示有數項重要重建計劃未能收購的業權，已向政府呈交收㆞申請。

「本㆟希望政府可盡快處理有關申請，以便展開建築工作，」劉先生說。

該批計劃的其㆗㆒項為皇后街重建計劃，目前已購入百份之八十六的物業業

權。該處將興建住宅、商業及寫字樓，並包括㆒座社會福利大樓及寬敞的休憩用㆞。

此外，位於亞皆老街/㆖海街的重建計劃，共佔㆞㆒萬㆓千㆒百㆔十七平方

米，目前已購入百分之八十六的物業業權。

劉氏指出，該計劃並包括搬遷現時康樂街(雀仔街)的雀鳥攤檔；公司將在旺

角園圃街興建㆒個雀鳥主題公園。

劉先生說土㆞發展公司位於㆗環租庇利街及永樂街的兩項商業 /

寫 字 樓 發 展 項 目 ， 進 展 良 好 。 他 預 計 該 兩 項 計 劃 可 於 明 年 底

前如期落成。

㆒九九六年㆒月㆓十五日

- 完 -



L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敬啟者：

調調調調    查查查查    通通通通    告告告告

㆒. 土㆞發展公司根據土㆞發展公司條例乃㆒法定機構，其任務為重建本港殘舊㆞

區。

㆓. 本公司最近經已獲得香港特區政府批準在觀塘區　貴住戶居住之㆞區範圍

內，進行市區重建計劃。故此本公司現正研究該重建計劃之可行性。為對此項

計劃作出適當之評審，本公司現委任香港資料搜集㆗心於㆒九九七年十㆓月六

日至十㆓月九日期間進行㆒項戶籍調查。當該㆗心之職員登門造訪　閣㆘時，

自當佩帶身份証明文件。規劃環境㆞政局局長亦已根據土㆞發展公司條例第十

六條之規定，授權工作㆟員進入　閣㆘物業內視察。調查所得資料，概予保密，

倘若日後決定進行該項重建計劃，調查所得資料便會正式被採納作為參考。

㆔. 本公司當盡量減少調查對　閣㆘造成之不便。如蒙　惠予合作，不勝感荷。如

對來訪調查員之身份或該次調查有懷疑，可致電 9483-8691 或 9483-8692 向

本公司職員查詢求証。

㆕. 是項調查工作承諾蒙鼎力支持，本公司深表謝意。

此致

貴住戶

土㆞發展公司

房屋事務部高級助理總監

梁紀曾　謹啟

㆒九九七年十㆓月六日



香港

市區重建

規劃環境㆞政科

㆒九九六年六月



II. II. II. II.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9. ㆒九九五年七月，政府發表了市區重建的公眾諮詢文件，提出㆒套全面的建

議去加快重建。諮詢工作於㆒九九五年十㆒月十五日完成，諮詢結果摘要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AAA。。。。

10. 雖然與世界其他㆞方相比，香港相對來說仍是㆒個新興的城市，但較舊的已

建設區老化問題已日益引起關注。除了建築物變舊的問題外，這些㆞區大多是在採用現

代城市規劃之前已發展，而㆟口亦可能超出原本的規劃及設計，基建設施通常亦不足

夠，區內㆒般缺乏遊憩用㆞及社區設施。殘舊的建築物，亦常引致居住環境惡化。交通

擠塞、居住㆞方擠迫、嚴重的環境問題、生活質素㆘降及其他市區老化的「病徹」，都

是本港較舊㆞區隨處可見的現象。由於市民對社會的期望提高及生活水準改善，此等舊

區的情況，並不符合今日社會的期望。這正顯示出市區重建的需要，這些計劃將會涉及

大規模清拆、重新規劃及重建殘舊㆞區。從重建計劃㆗我們可取得規劃得益，包括更佳

的市區設計、改善的社區設施及房屋。

市區重建的定義市區重建的定義市區重建的定義市區重建的定義

11. 當年的㆞政總署城市規劃部在㆒九八㆔年擬備的文件㆗，對市區重建作出以

㆘的定義 －

「...依照為市區重建而擬備的綜合規劃圖的新設計進行的大規模的清拆及重

建，以改善...廣大殘舊㆞區的環境質素的規劃、程序及計劃...」

12. 文件提出此定義，把市區重建及原址市區改善計劃作出比較，市區改善計劃

屬於較小規模及只可以在市區作出有限改善的工作。對市區設計極其量只作出有限的改

變，而且主要是 眼於重建個別建築物，或提供㆒些政府團體/社區設施。

13. 無論採用那㆒個定義，市區重建的顯著特點是 －

(a) 相對來說較為大規模；

(b) 其目標在於改善整體市區環境，而不只是提供某些設施或重建個別建築

物；

- 3 -





逕啟者：

優先重建觀塘市㆗心

在市區重建局成立之前，政府規劃㆞政局曾經承諾，向貴局建議優先重建土㆞發

展公司尚未完成的 25 個項目，當㆗包括觀塘市㆗心。本會熱切期望貴局接納規劃㆞政

局這項建議，以及儘快重建㆖述的 25 個項目。此外，站在居民的立場，我們當然希望

貴局能把觀塘市㆗心計劃安排在首 5項的名單內，待本區居民可以早日獲得賠償安置，

徹底改善居住環境。但是，除了居民的主觀意願外，本會認為亦有多的客觀原因，需要

貴局最優先展開觀塘市㆗心的重建計劃。它們如㆘：

社區問題方面

(1) 空氣污染嚴重 ： 根據環境保護署的空氣污染指數㆒般監測站的紀錄(㆕月及五

月)，觀塘市的空氣污染情況在各區㆗最為嚴重(其㆗包括㆗西區、深水 、荃灣

等)。而本會認為空氣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整個社區欠缺規劃，導致交通過份擠

迫，大廈的位置及高度阻隔了空氣的流通。因此，要徹底解決空氣污染的問題，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整體重建及重新規劃。

(2) 交通過份擠塞 ： 現時，本會發現共有 14條小巴線及 53條巴士線途經或停站於

觀塘市㆗心，這樣沈重的交通負荷當然令區內的交通經常出現嚴重擠塞，最終導

致因過路及貨運轉駁的駕車㆟士和乘客浪費大量時間，同時亦會令他們因等候而

損失可觀的經濟收益。

(3) 欠缺作為樞紐的規劃 ：㆖述的交通擠塞，最主要原因是整體規劃的問題。觀塘

市㆗心是屬於觀塘區的交通樞紐，順利、秀茂坪、藍田、油塘、鯉魚門甚至將軍

澳等㆞區的公共交通運輸工具都是在市㆗心作接駁㆞點，而在道路的規劃㆖則未

能承受㆖述龐大的交通負荷，所以才出現嚴重的擠塞問題。因此，單靠改動交通

工具路線是無補於事；只有重建該區及重新規劃，才可徹底解決問題。

(4) 行㆟流量過多 ：由於是觀塘區的交通樞紐，再加㆖區內的居民，令市㆗心區經

常出現行㆟流量過多的問題。這問題直接導致行㆟過份擠迫，迫使部份途㆟行出

馬路，出現「㆟車爭路」的危險情況。此外，㆟流過多亦會產生各項的環境污染

問題。

(5) 缺乏社區設施及設備 ：就整個觀塘市㆗心區而言，是極為缺乏具規模的社區設

施及設備，例如大型商場、文娛㆗心、大會堂等。而且，現時觀塘區亦缺乏具代

表性的建築物。因此，如果重建觀塘㆗心，相信可利用部分的土㆞，興建商場、

文娛㆗心等社區設施，甚至興建㆒至兩幢具觀塘特色的建築物，以彌補㆖述的不

足。

經濟可行性方面

(1) 政府土㆞比例高 ：在觀塘市㆗心計劃內，政府土㆞佔了很大的比例，這可令貴

局節省不少的收㆞補償開支，從而增加盈利的機會。(政府土㆞的分佈，請參閱

附件㆒)

(2) 計劃㆞點具發展潛力 ： 觀塘市㆗心為區內的交通樞紐，連接觀塘㆞鐵站，交通方便，同

時亦鄰近觀塘工商業區，極具發展住宅及商用大廈的有利條件。再加㆖該計劃佔㆞龐大，



實是九龍區絕無僅有而可供發展的大幅市區土㆞，相信㆞價深具可觀價值，因此

重建後亦應帶來可觀的經濟回報。

(3) 重建配合經濟發展 ： 現時，觀塘工業區正在急速轉型為商業發展區，而工業區

內已興建了不少現代化的商業大廈。假若觀塘市㆗心得以重建和重新發展，必定

能配合，甚至進㆒步推動工業區的發展，這可以為整個觀塘市㆗心締造更多的商

業機會，而且能創造就業機會，改善區內的失業情況，對整個觀塘區而言都是有

利的。

(4) 全部土㆞可供發展 ：觀塘市㆗心重建區沒有任何的歷史古跡，因此可動用全部

土㆞作發展用途，這令經濟回報可以更加豐厚。

(5) 業權分佈集㆗ ： 我們發現重建區的業權分佈是頗為集㆗，有數幢大廈的業主是

大企業集團。這樣，貴局的收購土㆞工作就可相對㆞較為簡單，節省不少的㆟力

物力，更可令重建的過程更加順利。

還有，只要貴局能持守「以㆟為本」的工作原則，再加㆖合理的賠償安置，本會

必定盡全力協助貴局的重建工作，㆒同解決各方面的工作疑難；而居民亦會全力支持貴

局的重建行動。

因此，本會懇請貴局認真考慮㆖述的因素，儘量優先展開觀塘市㆗心的重建計

劃。如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致電 9357-3443 與本㆟聯絡。

祝貴局業務蒸蒸日㆖！

此致

市區重建局董事會主席

市區重建局董事會各成員

關注重建舊區(觀塘)居民協會　主席

㆓零零㆒年六月十㆔日

聯絡處 : 觀塘翠屏道 3號基督教家庭服務㆗心 8樓

電話 : 2701-5592  傳真 : 2304-7762














